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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东区政办发〔2018〕9号 
 

 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东营区促进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 
若干政策》的通知 

 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东营区促进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若干政策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 年 1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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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区促进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若干政策 
 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，

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，吸引社会

资本投资中心城区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，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平稳

健康发展，制定如下政策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政策适用于同我区国有控股企业以合伙、入伙等方式组建

的，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，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各类投资基

金、基金管理机构。 

上述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

协会备案或已获有关监管部门认可，且未列入异常机构名单； 

（二）新设立或迁入并书面承诺，投资基金在清算之前不迁

出我区，基金管理机构自登记设立之日起经营期限不低于 7年； 

（三）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注册资本（实缴）原则上不低于

500 万元； 

（四）投资基金资金账户须进行账户托管，并签订托管协议； 

（五）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向区政府提交相关资料，由

区政府审议认定。 

二、扶持政策 

（一）基金落户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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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注册资本（实缴）为 10 亿元以下的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

机构，为每家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提供 400 平方米的自用办

公用房；提供 1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寓住房一套。自用办公用房、

公寓住房自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之日起 5 年内

免费使用，若确因业务需要，经批准可视情延长免费使用 2年（管

理公司管理多支基金或其管理人员多处任职的，视为 1 家公司）。

注册资本（实缴）为 10 亿元及以上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，

采取一事一议原则。 

2、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区租用住房

的，自签订房屋租赁协议次月起，按每户每月 1000 元的标准，

给予 3年房屋租赁补贴（每人只享受 1次）。 

（二）贡献奖励政策 

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5年内，根据其

对地方财政贡献数额给予等额奖励。 

（三）人才奖励政策 

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的管理人员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5年

内，根据其对地方财政贡献数额给予等额奖励。 

三、政策的兑现 

（一）投资基金、基金管理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租用住房补贴，

每 1 年兑现 1次。享受扶持政策的办公用房、公寓住房、租用住

房不得转租。 

（二）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、补助申报资料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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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区财金控股集团董事会负责初核，报区政府研究同意后，每

年兑现 1 次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本政策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本政策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 月

31 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  

     区检察院，区武装部，区各人民团体。 
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 月 31 日印发 


